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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未經學校許可，兼任財團法人董事，且受有

報酬，經其服務學校查證屬實。對該教師得否以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

定，依公務員懲戒法予以懲戒？試說明之。 

 

（一）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下稱兼行政教師），為公務員服務法（下

稱服務法）之適用對象 

1.依服務法第 24 條略以，該法適用對象係指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

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 

2.復按司法院釋字第 308 號解釋以，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服務法第

24 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

則有該法之適用。 

3.爰是，本案兼行政教師之行為，應受服務法規範，謹先敘明。 

（二）本案兼行政教師之兼職行為，原則上應非適法 

1.依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略以，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

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 

2.是以，本案兼行政教師所兼任之財團法人組織性質，倘確為財團法人法第

2 條所定，以從事公益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主管機關許可，

並向法院登記之私法人者，應屬前揭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所稱之「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是渠兼任該財團法人之董事，且受有報酬，按

同規定「應經服務機關許可」，亦即應經其服務學校許可。 

3.惟本案兼行政教師並「未經其學校許可」，已違反服務法第 14 條之 2，則

應依同法第 22條以，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依銓敘部 86年見解 1，

上述懲處係指依法懲處或送請懲戒。 

4.然而，銓敘部 108 年實務見解 2略以，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職務，如確有事實上之不能，難經權責機關事前許可，而於事後補

行申請核准程序並經權責機關同意者，宜認定無違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是本案是否移送懲戒，宜再依銓敘部上述見解，深入審視其個案細

 
1 銓敘部 86 年 9 月 11 日 86 臺法二字第 1513850 號書函 
2 銓敘部 108 年 5 月 21 日部法一字第 10848166142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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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而定，例如該校事前雖未許可，但是否事後有許可之意思表示。 

（三）兼行政教師屬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之適用對象 

1.按懲戒法未明文規定懲戒對象，依懲戒法院歷來實務見解，向來以服務法

第 24 條所稱之公務員，為懲戒法之適用對象，惟不包含約聘僱人員。 

2.是以兼行政教師經司法院釋字第 308 號解釋認定係服務法適用對象，則

亦為懲戒法之適用對象。 

（四）本案兼行政教師行為，得否予以懲戒之分析 

1.就公務員予以懲戒之要件而言，須依懲戒法第 2 條、第 3 條規定略以，

公務員有下列違失情事之一，出於故意或過失，且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

懲戒： 

（1）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2）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2.以題示兼行政教師「未經學校許可，兼任財團法人董事且受有報酬」之行

為觀之，應係「出於故意或過失」，是如再就「其是否屬職務上違失行為」

要件而論，似較屬「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 

3.然而，是否符合「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要件，按司法院對懲戒法該款

立法理由見解以： 

（1）係以其違法行為是否將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為判斷標

準；此係參照德國實務見解，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如與其

所擔任職務之關連性愈密切，愈可能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

信賴。例如，職司犯罪調查職務之警察，竟為刑事犯罪行為，即有

上述標準之適用。 

（2）又其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如係對國家造成不利益之行為、導致

國家財產受損害之犯罪行為，或故意犯重大犯罪行為，受有期徒刑

之宣告者，其違法行為亦可能導致公眾喪失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 

4.據上論述，本案究否予以懲戒，仍須視其個案細節是否該當前述「致嚴重

損害政府之信譽」要件而定；再者，復依銓敘部前述 108 年實務見解略

以，類此兼職之申請，如確有事實上之不能，難經該校事前許可，而於事

後補行申請核准程序者，雖然未獲該校事前同意，然仍建議宜一併就具體

情節輕重，作為有無懲戒必要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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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為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第四大隊警員，於民國 102 年至 103 年

間與 B 有不正常感情交往，因 A 之配偶 C 發現，擬與 A 離婚，A 為

挽救其婚姻，於 103 年 3 月與 B 分手。B 心有不甘，於 105 年 6 月

間向第四大隊檢舉 A 曾與其有不正常感情交往。第四大隊深入調查後，

於 106 年 5 月以其違反品操紀律或言行失檢，影響警譽，情節嚴重，依

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 7 條第 3 款規定，核予記過二次之懲處。A 不服，

提起申訴，經駁回後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申訴。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應為如何之決定？試說明之。 

 

（一）A 係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之適用對象，得依該法提起救濟 

依保障法第 3 條規定以，法定機關及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

有給專任人員，係該法適用對象；次按保訓會 91 年實務見解以，凡依相

關任用法律任用之現職人員，均屬上述適用對象，故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

所任用之現職警員 A，即屬保障法適用之對象；渠即得依該法提起相應之

救濟，謹先敘明。 

（二）保訓會依法所為決定之態樣 

再申訴決定態樣，依保障法第 84 條規定，係準用復審決定態樣之要件規

範，摘要如次： 

1.不受理 

係對於當事人不適格、提出救濟已逾法定期限等事由，所應為之決定。

（保障法第 61 條） 

2.駁回 

係認為當事人所提之再申訴無理由時，所應為之決定（保障法第 63

條）。 

3.撤銷 

係認為當事人所提之再申訴有理由時，應於其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以決

定撤銷原懲處（保障法第 65 條）。 

（三）保訓會應為決定之分析 

1.先審視：是否有程序上應不受理之情事 

（1）按 A 既屬保障法適用對象，則非屬不適格，即保訓會不得為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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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定。惟其再申訴書如屬不合法定程式而不能補正、其提出再申

訴已逾法定期限等情況，則保訓會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反之，如無

上開情事，則保訓會應進一步審查本案細節，不得為不受理之決定。 

（2）惟值得一提者，按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所揭「揚棄重要性理論

而改採權益侵害標準」等意旨，保訓會似應就本案懲處，深入審視

實質上是否為行政處分，而另依保障法第 79 條通知 A 改提復審。 

2.後審查：本案其他相關細節 

（1）考績委員會是否合法組成與議決 

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第四大隊對 A 之懲處，需經過合

法設置之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核定。而該會之合法設置，係

指其人數組成需符合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 條規定，諸如每 4

人應有 2 人為票選委員等；至於其懲處之議決過程，亦應符合該規

程第 4 條之規定，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

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為懲處決議。 

爰此，如本案考績委員會之組成或議決有未符前揭規定者，保訓會

應認 A 之再申訴為有理由，以決定撤銷記過二次之懲處；惟若上述

組成與議決均為適法，則須再審視懲處涵攝，是否具有下列瑕疵。 

（2）懲處判斷是否具有顯然瑕疵 

按保訓會與行政法院歷次實務見解均指出略以，懲處等類此職權之

行使，係高度屬人性，除是類懲處違反相關人事法令規定、具有法

定程序上之瑕疵、對事實認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

標準、有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以及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法律

原則情事外，對機關就懲處之判斷餘地，應予尊重。 

據上，若第四大隊對 A 所為懲處未符前述意旨，保訓會應作成撤銷

原懲處之決定；反之，如均符前開意旨，則保訓會須再審視該懲處

是否符合下列懲處權行使期間之規範。 

（3）懲處是否符合懲處權行使期間規範 

依銓敘部 109 年令釋規定略以，記過處分，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

起，已逾 5 年者，即不予追究；惟如其違失行為發生於該令釋發

布前，有關懲處權行使期間則以最有利於當事人之規定為準。 

以本案 A 之違失行為終了，係於 103 年 3 月，依前述銓敘部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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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最有利於當事人之意旨，應按該部原 106年令釋之標準略以，

記過處分已逾 3 年者，即不予追究；亦即本案似應於 106 年 3 月

前核予懲處為是，然第四大隊係於 106 年 5 月始作成記過二次懲

處，故保訓會應作成撤銷原懲處之決定。 

 

 

甲應 106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水土保持工程職系水土保持工程類科

及格，經某縣 A 市公所派代自 107 年 3 月 1 日起擔任該公所城鄉課技士，

復經銓敘部審定先予試用，自同年 3 月 1 日生效。嗣甲於試用期間因延宕公

文情節嚴重經核予記過一次之懲處，於試用期滿後，經 A 市公所以其於試用

期間延宕公文情節嚴重，評定其試用成績不及格。甲不服，向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應為如何之決定？試說明

之。(25 分) 

 

 

（一）甲應為保障法第 3 條之適用對象，得依該法提起相應之救濟 

1.依銓敘部 89 年等實務見解 3，以初任各官等人員，既經權責機關依任用

法派代職務、領受俸給，且經銓敘機關審定「先予試用」有案，即具依法

任用之公務人員身份，即為考績法適用對象，得依該法予以獎勵或懲處。 

2.以甲既經 A 市公所派代，復經銓敘部審定先予試用，應為保障法第 3 條所

稱之「法定機關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得依該法提起

救濟。 

（二）保訓會應為決定之分析 

1.原則上，應不得為不受理之決定 

（1）據上所析，甲係保障法第 3 條之適用對象，故非當事人不適格；又依

任用法第 20 條第 1 項所定，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之法律效果，係予

以解職，顯已剝奪其公務人員職務暨身分，屬侵害其服公職權利之行

政處分，依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之「有權利即有救濟」旨意，應

許其提起復審。 

（2）爰依保障法第 61 條規定，保訓會不得為不受理之決定。除非甲有其

 
3如銓敘部 89 年 5 月 15 日（89）銓二字第 188536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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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受理之情事，例如提出救濟已逾法定期間等。 

2.應為駁回決定之情形 

（1）依任用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試用人員於試用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

應為試用成績不及格： 

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法規所定年終考績得考列丁等情形之一者。 

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法規所定一次記一大過以上情形之一者。 

平時考核獎懲互相抵銷後，累積達一大過以上者。 

曠職繼續達二日或累積達三日者。 

（2）以甲僅記過一次懲處，似難謂符前述要件；然而依銓敘部 91 年等見

解 4略以，除前述所定 4 款應列為試用成績不及格之情事外，機關仍

得依任用法第 2 條及第 4 條第 1 項等規定，實際就試用人員之品德、

對國家之忠誠、學識、才能、經驗以及體格等，綜合判斷是否有不適

任之情形，而為試用成績及格與否之評定。 

（3）復按保訓會曾就類此案件之復審決定略以 5，以前揭銓敘部 91 年等見

解所釋，試用人員縱無任用法第 20 條第 2 項所定應為試用成績不及

格之事由，仍得按其實際試用情形覈實評定，依同條第 1 項規定，予

以試用成績不及格。 

（4）是以，倘若保訓會經深入審視甲之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試用情形紀

錄等各項具體證據，審認甲之表現確已不適任公務人員且無改善空間，

則 A 所依任用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試用成績不及格之判斷餘

地，即應予尊重。 

（5）綜上論據，甲所提之復審係無理由，是應依保障法第 63 條為駁回之

決定。 

3.應為撤銷決定之情形 

（1）倘若 A 所於解職處分做成前，並未依任用法第 20 條第 3、4 項等正當

法律程序規定，予甲有充分時間準備，向考績委員會陳述意見及申辯

等行使完整攻擊防禦之權利；抑或該考績會之組成或議決方式，有違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等規定，則其處分即罹有瑕疵，保訓會應依保障

法第 65 條為撤銷之決定。 

 
4 銓敘部 91 年 7 月 19 日部特一字第 0912133536 號書函、銓敘部代表於保訓會保障事件審查會

105 年 11 月 28 日 105 年第 42 次會議所陳述之意見。 
5例如保訓會 103 公審決字第 0051 號復審決定書。 



7 
 

（2）如解職處分之做成，均符前述正當程序等各項要件，依保訓會過去就

類此案件之決定見解以，讅 A 僅記過一次，並不符任用法第 20 條第 2

項中 4 款解職要件，爰需再深入審視甲之表現紀錄，是否反映其確不

適任且無改善空間，已如前述銓敘部 91 年等見解；是如甲工作表現與

態度仍有改善之可能，或相關紀錄不足以證明其不適任，則 A 所對甲

之解職處分，核有重新斟酌之必要，保訓會應按保障法第 65 條，為撤

銷之決定 6。 

 

 

公務人員若對服務機關或長官之工作指派不服時，能否提起救濟與申請調處？

(25 分) 

 

 

（一）倘題示公務人員確係保障法所定對象，則題意所涉相關保障即得依該法行

之 

1.適用對象係以該法第 3 條略以，即法定機關及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準用對象則係第 102 條略以，例如各機關依法派

用、聘用、聘任、僱用或留用人員；或者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

練之人員等。 

2.爰是，如題示之公務人員確係前揭所定對象，則渠即得依同法規定，享有

相關實體保障，以及得依該法提起救濟相關程序，謹先敘明。 

（二）公務人員於題示事件所享有之實體保障 7 

1.依保障法第 16 條規定，長官或主管，對於公務人員不得作違法之工作指

派，亦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公務人員為非法之行為。 

2.前揭規定係採直接規範長官不得任意對所屬作違法之工作指派，以保障公

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而為免長官之命令是否違法之爭議，並釐清責任歸

屬，爰有同法第 17 條進一步規範如次： 

（1）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

違法，應負報告之義務。 

 
6例如保訓會 105 公審決字第 0377 號復審決定書。 
7 詳參保訓會於 2011 年所編撰之保障法百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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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

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 

（3）倘若長官非以書面署名下達命令，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署名為之，

該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 

（4）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 

（三）如渠等不服工作指派，得提起救濟與申請調處之情事分析 

1.屬提起復審與申請調處之情事 

（1）依釋字第 785 號意旨以，本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

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

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

相應之行政訴訟。 

（2）是以，倘題示工作指派，其個案內涵已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例如使

渠人身安全遭受危害；或脅迫從事將侵害其服公職權之非法行為，例

如恐遭免除職務懲戒處分等行為，則公務人員得依前開保障法第 17

條先行為之，以獲即時權利保障，並於當下釐清責任歸屬；如仍有不

服，應得依前述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提起復審、行政訴訟以資救

濟。 

（3）復就前述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以，公法上職務關係之核心內容，包

括服勤時間與休假等攸關適當休息，以維護健康等相關權益之事項，

自應受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與同法第 22 條健康權之保障。 

（4）爰此，如題示之工作指派，其個案內涵係指派之工作量超出職務說明

書等規範所定，且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逾越其工作指派

之判斷餘地，使公務人員超勤工作或否准渠適當休假，導致其服公職

權與健康權受侵害，亦得先以保障法第 17 條行之，後續仍得提起復

審，以符釋字第 785 號旨意。 

（5）以上得提起復審之情形，均得依保障法第 85 條等規定以，於復審審

理中，保訓會得依職權或依申請，進行調處。 

2.屬提起申訴、再申訴與申請調處之情況 

（1）以前述釋字第 785 號意旨略以，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

須根據行政訴訟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

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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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 

（2）爰是，倘題示之工作指派，僅屬前揭所稱「不構成權利侵害之顯然輕

微干預」，如工作指派與職務說明書所列工作項目及比例，有些微不符

等情事，則渠等亦應得先以保障法第 17 條行之；後續如仍有不服，則

以保障法第 77、78 條等規定與釋字第 785 號意旨，提起申訴、再申

訴、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如於再申訴審理中，亦得依保障法第 85 條等

規定以，由保訓會依職權或申請，進行調處。 


